
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案件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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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有疑義 

有疑義 

否 

是 

有疑義 

是 

否 

否 

是 

是 

向本府請求國賠進入調查程序 

本府為賠償
義務機關 

機關函送處理意見
及檢核表予法務局 

將請求書移送賠償義
務機關，如有爭議則
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
加強橫向聯繫及管轄
權限爭議處理要點規
定，確定主政機關 

受理機關確 
定其為本府 
賠償義務機關 

認定國賠請 
求程序不合法
或顯無理由 

請求金額
逾新臺幣
30 萬元 

是否為小額
事件(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 

賠償義務機關函
請法務局同意 

機關擬具意見提 
國賠會審議 

進行協議 

國賠會確
認無賠償
責任 

國賠會決議
有賠償責任 

法務局
同意提
國賠會
確認 

法務局同意 
函復請求權人拒絕
賠償並副知法務局 

(註 1)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協議 

成立 

發給請求權人協
議不成立證明書 

請求權人得提起 
國家賠償訴訟 

請求權人勝訴
確定或和解 

給付賠償金 上訴審 

是 

是 

是 
任一方提出
合法上訴 

 檢討是否 
1.向應負責任之人行使求償權 

(公務員限故意或重大過失時始行使求償權) 
2.追究相關行政責任 
3.提出相關改進措施 

請求權人敗訴確定 

否 

機關視案情
辦理會勘或
召開會議釐
清事實及責
任 

自認有賠
償責任 

是 

否 

註 1：如認屬本府無管轄權案件，應另移送本府外其他應負責任之機關。 

否 

否 


